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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1 

一、总收入 

地质勘查业收入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非财政 

  境外收入 

      矿业权转让收入 

      工程勘察与施工收入 

      矿产开发收入 

      营业外收入 

           中央财政补助收入 

           地方财政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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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本总额 

地质勘查成本 

矿产开发成本 

三、企业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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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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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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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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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逻辑关系：代码 01=02+07+08+09+10+13+14   代码 02=03+04+05    代码 10≥11+12    代码 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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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查企业单位经费收支情况  

总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收入总额。 

地质勘查业收入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地质勘查经济活动所取得的各种收入总和。包括水文（工

程、环境）地质收入、地质灾害防治收入以及境外收入。 

境外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从事地勘工作所取得的收入。 

矿产开发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合资、合作方

式成立矿业公司获得的矿产资源开发收入。 

营业外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地勘企业取得的余生常经营过程无直接关系，应列入当期利润总额的各项收

入，包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盘盈利得、政府协助利得、罚款收入利得、捐赠利得等。

地勘企业中的营业外收入，不包括矿业权转让收入。 

矿业权转让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通过矿业权转让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合资、合作方式成立

矿业公司获得的矿产资源开发收入。 

矿产开发收入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合资、合作方

式成立矿业公司获得的矿产资源开发收入。 

工程勘察与施工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凭建设主管部门发放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岩土施工、

建筑施工企业等专业资质，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等经营活动取得的各项收入。 

投资收益 是指报告期内地勘单位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所实现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地勘企业对外投资

取得的收入，既包括项目的销售收入又包括投资回收的价值。 

其他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在总收入中除去从事地质勘查、矿业权转让、矿产开发、工程勘察

施工等经济活动以外的收入。 

成本总额  是指报告期内地勘企业的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总和。 

地质勘查成本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成本。 

矿产开发成本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矿产资源开发活动而发生的各项成本。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营业成本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包括企业（单位）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润

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增值税金及附加 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应从经营收入中抵扣的税金和附加，包

括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的本

期金额数填报。 

销售费用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

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

而专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房

地产企业销售费用指企业在从事主要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销售费用，包括转让、销售、结

算和出租开发产品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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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费

用（或经营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管理费用  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

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费用等。根据会计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企业，应把研发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归并到管理费用项目中填

报。 

税金  指企业按照规定从管理费用中支付的房产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根据“管理

费用明细帐”中“管理费用-税金”的期末借方余额分析填报。 

差旅费  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差旅费，包括市内公出的交通费和外地出差的差旅费。根据“管理费

用明细帐”中“管理费用-差旅费”的期末借方余额分析填报。 

财务费用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酬资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

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利息净支出  指企业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

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利息支出减去银行存款等的利息收入后的净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会计“利

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或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会计科目的余额填

报。余额在贷方，则为净收益，余额在借方，则为净损失，以“-”号计。未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填 0。 

投资收益  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根据会

计“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如为投资损失以“-”号记。 

营业利润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再加

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和其他收益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年累

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再加上投资收益后的金额，根据会计“损益表”中“营业利润”项目、“投资收益”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

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

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

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